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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產業減碳輔導：從能源管理、製程設備改善及熱能回收利用等面向，提供產業技術

輔導與協助，並輔以法令規範及獎勵補助方式，引導企業逐步導入智慧化能源管理、採

用高效率節能設備、加速製程設施汰舊換新、推動低碳燃料替代（如天然氣、生質燃料

等），落實節能減碳。 

(三)落實合理法規訂定：在「符合法令規定、產業配合可行」及「法規漸進落實加嚴、給予

產業適當調適期程」兩大務實原則下，與行政院環保署溝通協調，訂定減碳目標與時程，

使產業能與政府攜手合作，共同努力邁向低碳經濟。 

(四)完善減碳誘因配套：爭取經費，提供更多資源協助產業減碳並取得碳權，具體作法將從

「引導低碳生產」、「低碳燃料替代」、「低碳科技應用」等三方面著手，透過深入調

查評估，透過建立誘因機制與配套，擴大產業減碳基礎、提升減碳能量，逐步落實中長

期減量目標，降低對產業衝擊。 

六、在因應能源使用需求面及供給面部分，經濟部並針對工業、服務業、農業、交通及住宅等部門

，調整產業結構並規劃前瞻節能措施，降低能源服務需求，期使能源密集度每年可平均下降

3%，同時，依循非核家園願景，全力開發無碳自主再生能源、擴大低碳天然氣使用，具體作

法如下： 

(一)產業結構調整：訂定產業結構優化策略，致力推動產業轉型，透過推動基礎產業質在內

量在外、傳統產業全面升級、新興產業加速推動、製造業服務化推動等措施，降低能源

使用量。 

(二)擴大法規管理及加強效率規範：設備、器具、車輛法規之能源效率管理、全面落實使用

行為節能規範。 

(三)推動前瞻節能措施：在暫不考慮技術、成本效益、可行性下，規劃推動天然氣替代燃油

及燃煤等低碳燃料替代、低溫餘熱回收、產業設備汰舊換新等前瞻節能作為。 

(四)全力推動無碳再生能源發展：提高 2030 年再生能源設置目標為 1 萬 7,250MW，約占全國

發電裝置容量 27.1%、發電量約可達 12.6%。 

(五)擴大天然氣使用：發電用天然氣量由目前 1,074 萬公噸提高至 1,800 萬公噸，燃氣發電占

比由目前 29%提高至 46%（全國天然氣含民生、工業及發電使用量達 2,400 萬噸，為

2014 年用量 2 倍）。 

（八十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應強化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

確實掌握最終去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94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3-573） 

許委員就「應強化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確實掌握最終去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

院環境保護署查復如下： 

一、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廢清法）第 28 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清理由事業自行、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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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委託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則依廢清法第 39 條規定，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所訂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辦理，不受廢清法第 28 條、第 41 條之限制。 

二、故依現行廢清法規定，欲接受事業委託進行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依下述規定辦理： 

(一)依廢清法第 41 條規定，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依同法第 42 條所訂「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許可管理辦法）規定，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

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是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除屬該法第

41 條但書外，均應取得清除、處理許可證，並依核准事項辦理清除、處理工作。如未依

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得依廢清法第 46 條規定裁處

。 

(二)為確保清除機構、處理機構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瞭解廢棄物產生源及其特性、清除

處理方式等，以妥善清除處理，故於許可管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清除、處理機構從事廢

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事先與委託人訂定契約書，同時明定契約記載事項，包括廢棄

物種類、代碼、性質、數量、設備、方法等。 

(三)另為同步規範事業廢棄物產源負妥善管理之責，於「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

施標準」第 43 條規定，採廢清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4 款規定之方式清除、處理

事業廢棄物之者，應於清除前先與受託處理者簽訂書面契約或取得執行機關出具同意處

理之證明文件，並應與受託清除者簽訂書面契約，除符合廢清法第 30 條但書外，事業應

與受託人就該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及環境之改善，負連帶責任。 

(四)為掌握事業廢棄物清運流向，依廢清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以

上之事業（含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應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報廢棄物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及再利用情形。復依同條第 4 項規定，清除、處理

網路申報列管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依前揭第 2 款規定辦理網路申報。如處理

機構收受之廢棄物，如經處理後可轉變成原物料、半成品或成品，應依同條公告之「以

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

格式、項目、內容及頻率」，申報製成各項產品之廢棄物種類、使用量及其產品之名稱

、用途範圍、產出量、流向、數量與前月底之庫存量等相關資料。 

(五)為強化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管理，公告列管載運事業廢棄物之車輛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GPS），現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已包括事業廢棄物中之製程有害事

業廢棄物、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有害特性認定廢棄物等，未來將考量機關人力、經費

及系統效能，列管車輛採逐步公告納管。 

三、上開事業廢棄物申報資料由各地方環保主管機關比對，並依規定查察事業及後端清除、處理機

構之清運處理情形，另為利地方環保主管機關落實稽查管理，本署持續檢討事業廢棄物管制

，於年度初始即訂定當年度事業廢棄物清理查核工作計畫予環保主管機關據以辦理，計畫內

容包含清除處理機構稽查管制等相關工作，以確保事業廢棄物得到妥善清理，維護環境。 

 


